
一--，

見

畫
展
l
F

j大l

主
笠
、
封別

主
百

近
年
來
，
國
內
性
產
業
蓬
勃
發
展
，
愈
來
愈

多
的
色
情
業
者
將
魔
手
伸
向
未
成
年
的
兒
童
及
少

年
，
經
由
各
種
管
道
，
誘
騙
她
們
，
將
她
們
推
向

火
坑
，
淪
為
色
情
業
者
賺
錢
的
工
具
.
，

在
多
個
社

會
福
利
與
婦
援
團
體
的
積
極
奔
走
下
，
「
兒
童
及

少
年
性
交
易
防
制
條
例
」
終
於
在
八
十
四
年
八
月

十
一
日
公
布
實
施
，
為
過
阻
這
類
不
道
德
的
行
為

與
保
護
少
年
兒
童
免
受
迫
害
，
帶
來
了
一
線
曙

弘
U
3

、
寸J
t

辱
性
交
易
暢

c史、
'口，

且主

持

色

不刀

採

法
務
部
長
馬
英
九
博
士
表
示
，
「
兒
童
及
少

年
性
交
易
防
制
條
例
」
經
過
朝
野
立
法
委
員
七
年

的
共
同
努
力
，
終
於
完
成
立
法
，
在
談
到
立
法
經

過
時
，
馬
部
長
特
別
推
崇
，
這
是
中
華
民
國
有
史

以
來
一
次
由
立
委
主
動
立
法
最
漂
亮
的
案
例
。

為
了
提
醒
政
府
與
民
眾
，
對
救
援
雛
妓
的
持

續
重
視
，
婦
女
救
援
基
金
會
特
訂
九
月
十
九
日
這

一
天
為
「
雛
妓
救
援
日
」
'
取
其
「
救
一
救
」
的

諧
音
，
號
召
全
民
一
起
來
「
救
一
救
不
幸
少
女

」
。
同
時
為
建
立
起
救
援
的
網
路
，
婦
援
會
也
計

畫
徵
召
「
百
萬
雛
妓
救
援
義
工
」
'
發
揮
主
動
報

案
，
呼
籲
社
會
大
眾
勿
嫖
雛
妓
、
協
助
宣
導
法

射
線
棚個
L一-

口
李
清
泉
口

令
、
拒
入
有
少
年
陪
侍
場
所
消
費
及
提
醒
少
女
勿

蹈
色
情
陷
阱
等
功
能
，
使
我
們
的
下
一
代
能
免
於

性
交
易
所
帶
來
的
終
生
傷
害
，
促
成
一
個
「
童
顏

無
妓
」
的
社
會
。

另
一
婦
女
團
體
勵
馨
基
金
會
也
在
十
月
份
陸

續
展
開
「
反
雛
妓
萬
人
踩
街
及
守
夜
行
動
」
'
藉

者
街
頭
藝
術
的
震
撼
與
感
染
力
，
讓
社
會
在
譴
責

少
女
拜
金
觀
念
之
外
，
轉
而
，
反
省
成
人
社
會
的
腐

化
對
少
女
人
權
的
狀
害
。
勵
馨
基
金
會
執
行
長
紀

惠
容
女
士
說
，
在
聖
經
中
有
這
樣
的
故
事
，
當
眾

人
議
論
紛
紛
要
投
石
處
死
一
位
妓
女
時
，
耶
蘇
只

說
，
誰
要
是
沒
有
罪
，
就
可
以
投
出
于
上
的
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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頭
。
這
就
好
像
眾
人
的
眼
光
定
焦
在
少
女
身
上
，

以
為
只
要
少
女
不
再
賣
淫
，
就
不
再
有
雛
妓
，
事

實
上
，
負
有
責
任
的
卻
是
握
有
石
頭
的
大
人
，
只

要
大
人
不
再
消
費
，
不
再
支
持
僱
用
少
女
的
性
行

業
，
雛
妓
也
就
不
再
存
在
。
她
呼
籲
'
當
大
家
責

怪
新
新
人
類
拜
金
、
自
甘
墮
落
時
，
請
再
看
看
成

人
給
下
一
代
怎
樣
的
成
長
環
境
。

據
聯
合
國
兒
童
基
金
會
所
公
布
的
資
料
，
台

灣
的
雛
妓
人
口
約
有
十
萬
左
右
，
居
亞
洲
第
三

位
，
僅
次
於
印
度
、
泰
國
，
這
是
十
分
令
人
痛
心

的
現
象
，
稱
為
「
國
恥
」
不
為
過
。
婦
援
會
董
事

長
沈
美
真
表
示
，
台
灣
到
底
有
多
少
雛
妓
，
一
直

缺
乏
正
式
的
統
計
數
字
，
四
年
前
勵
馨
基
金
會
所

發
表
的
研
究
報
告
推
估
圈
內
的
雛
妓
約
有
四
至
六

萬
名
，
由
於
近
年
來
並
未
再
作
過
類
似
調
查
，

因

此
實
際
人
數
如
何
，
不
得
而
知
，
但
她
認
為

，

國

內
雛
妓
人
數
之
多
是
不
爭
的
事
實
，
既
然
「
兒
童

及
少
年
性
交
易
防
制
條
例
」
通
過
實
施
，
便
要
認

真
的
來
落
實
。
法
務
部
長
馬
英
九
博
士
也
認
為
，

不
論
真
實
的
數
字
為
多
少
，
只
要
我
們
的
社
會

裹
，
還
存
有
一
名
雛
妓
，
就
是
一
種
恥
辱
。

本
文
旨
在
對
本
條
例
的
內
容
及
特
色
作
初
步

的
解
析
探
討
，
在
論
述
之
前
，
必
須
先
釐
清
一
個

觀
念
，
即
雛
妓
(
從
姐
少
女
)
應
視
之
為
受
害

者
，
而
非
犯
罪
者
，
洪
文
惠
講
師
在
「
未
成
年
少

女
從
娟
原
因
之
探
討
」
一
文
中
提
到
說.. 

「
基
本

上
我
們
所
謂
的
『
雛
妓
』
，
指
的
是
未
成
年
少
女

從
福
。
而
在
國
外
的
研
究
中
，
並
不
把
雛
妓
放
在

『
娟
妓
』
的
研
究
領
域
裡
，
而
是
置
於
『
兒
童
性

虐
待
』
或
『
性
剝
削
』
的
範
圍
。
他
們
不
把
未
成

年
少
女
從
事
性
行
為
視
為
『
倡
妓
行
為
』
，
因
為

她
們
認
為
未
成
年
少
女
沒
有
『
性
的
同
意
權
』
，

所
以
不
論
她
是
否
出
於
個
人
意
願
而
從
婚
，
或
者

從
性
交
易
行
為
中
獲
得
任
何
利
益
或
物
質
上
的
交

換
，
我
們
都
應
視
之
為
受
害
者
。
」
(
見
「
律
師

通
訊
」
一
九
九
五
年
四
月
號
)
又
鄭
州
門
奄
一
最
科
長
、

范
姜
迴
先
生
在
「
雛
妓
問
題
之
研
究
」
一
文
中
特

別
指
出.. 

「
有
關
雛
妓
的
輔
導
工
作
，
應
該
在
警

方
或
主
管
人
員
查
獲
之
後
就
要
開
始
，
遺
憾
的
是

多
數
的
少
女
在
接
觸
警
方
人
員
之
後
，
常
常
成
為

被
椰
瑜
、
嘲
弄
的
對
象
，
警
方
人
員
非
但
不
能
以

正
常
心
來
面
對
這
些
從
娟
少
女
，
反
使
她
們
又
受

到
另
一
次
的
傷
害
和
打
擊
，
使
其
日
後
，
藍
返
正
常

社
會
的
可
能
性
更
低
。
」
(
見
台
灣
台
北
少
年
觀

護
所
七
十
九
年
度
研
究
發
展
項
目
)
所
以
對
雛
妓

的
角
色
定
位
在
觀
念
上
的
修
正
是
很
重
要
的
，
這

是
一
切
救
援
、
輔
導
工
作
的
起
點
。

貳

「
兒
童
及
少
年
性

交
易
防
制
條
例
」

內
容
析
要

本
條
例
共
分
五
章
三
十
九
條
。
第
一
章
總

則
，
自
第
一
條
至
第
五
條
.
，
第
二
章
救
援
，
自
第

六
條
至
第
十
條
.
，
第
三
章
安
置
、
保
護
，
自
第
十

一
條
至
二
十
一
條
.
，
第
四
章
罰
則
，
自
第
二
十
二

條
至
第
三
十
六
條
﹒
，
第
五
章
附
則
，
自
第
三
十
七

條
至
第
三
十
九
條
。

第
一
輩
總
則
部
分
，
內
容
包
括.. 
制
定
本

條
例
的
目
的
，
本
條
例
所
稱
性
交
易
之
所
指
、
主

管
機
關
與
相
關
單
位
之
界
定
、
本
條
例
所
稱
兒
童

及
少
年
性
交
易
防
制
之
課
程
或
教
育
宣
導
內
容
等

重
要
規
定
。
其
中
第
三
條
特
別
規
定
「
各
該
王
管

機
關
應
獨
立
編
列
預
算
並
置
專
職
人
員
辦
理
兒
童

及
少
年
性
交
易
防
制
業
務
」
'
這
對
雛
妓
防
治
工

作
而
言
非
常
重
要
，
一
則
主
管
機
關
在
編
列
相
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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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
算
時
即
可
取
得
法
源
依
據
，
一
則
徒
法
不
足
以

自
行
，
任
何
立
法
都
要
靠
人
去
執
行
貫
徹
，
否
則

便
無
法
落
實
。
又
第
四
條
有
關
雛
妓
防
制
教
育
宣

導
內
容
的
部
分
，
雖
然
只
是
一
些
訓
示
性
、
宣
示

性
的
條
文
，
但
卻
有
它
積
極
的
意
義
，
此
乃
著
重

在
防
患
未
然
，
因
為
當
前
有
很
多
男
女
性
氾
濫
、

性
暴
力
的
問
題
，
包
括
色
情
充
斥
及
雛
妓
的
問

題
，
都
與
性
教
育
宣
導
不
足
有
很
大
的
關
係
'
將

這
些
宣
示
性
的
文
字
逐
一
列
舉
、
明
文
規
範
，
要

求
行
政
機
關
落
實
執
行
，
不
無
正
面
的
作
用
。
此

外
，
第
五
條
規
定
「
本
條
例
為
有
關
兒
童
及
少
年

性
交
易
防
制
事
項
之
特
別
法
，
優
先
他
法
適
用
。

本
條
例
未
規
定
者
，
適
用
其
他
法
律
之
規
定
」
，

其
中
所
謂
「
他
法
」
牽
涉
到
與
雛
妓
問
題
有
關
的

刑
法
、
刑
事
訴
訟
法
、
社
會
秩
序
維
護
法
、
少
年

事
件
處
理
法
、
少
年
福
利
法
及
兒
童
福
利
法
等
六

大
法
律
條
文
，
正
因
為
若
修
改
這
此
一
福
關
法
律
，

仍
無
法
有
效
防
制
雛
妓
問
題
，
所
以
才
用
特
別
法

的
方
式
加
以
規
範
'
其
目
的
在
使
得
法
官
於
審
理

類
似
案
件
時
能
不
運
用
其
他
法
律
，
而
優
先
適
用

本
法
。
由
於
雛
妓
問
題
非
常
複
雜
且
多
元
化
，
而

妓
女
戶
與
人
口
販
子
也
善
於
鎖
營
法
律
漏
洞
，
是

以
第
五
條
明
定
優
先
適
用
本
法
，
有
其
實
務
上
的

考
量
之
處
。

第
二
章
救
援
部
分
，
重
點
在
規
定
法
務
部

與
內
政
部
應
「
指
定
一
附
屬
機
關
成
立
檢
警
之
專
責

任
務
編
組
」
'
並
「
應
即
設
立
或
委
由
民
間
機
構

設
立
全
國
性
救
援
專
線
」
'
這
是
鑒
於
目
前
人
口

販
子
或
逼
良
為
婚
者
通
常
是
有
組
織
性
地
在
全
省

活
動
，
非
如
此
不
足
以
有
效
遇
制
。
又
警
察
在
破

獲
重
大
刑
案
時
一
般
有
積
分
或
獎
金
之
獎
勵
，
但

破
獲
應
召
站
、
救
援
雛
妓
之
獎
勵
卻
往
往
不
夠
，

因
而
成
效
不
彰
，
所
以
第
八
條
特
別
規
定
法
務
部

與
內
政
部
應
「
訂
定
獎
懲
辦
法
，
以
激
勵
救
援
及

偵
辦
工
作
」
。
此
外
，
第
十
條
規
定
「
本
條
例
第

四
章
之
案
件
偵
查
、
審
判
中
，
於
訊
問
兒
童
或
少

年
時
，
主
管
機
關
應
指
源
社
工
人
員
陪
同
在
場
，

並
得
陳
述
意
見
。
兒
童
或
少
年
於
前
項
案
件
偵

查
、
審
判
中
，
已
經
合
法
訊
問
，
其
陳
述
明
確
別

無
訊
問
之
必
要
者
，
不
得
再
行
傳
喚
」
'
這
是
有

鑒
於
在
偵
審
過
程
中
，
受
害
者
若
無
社
工
人
員
的

陪
同
輔
導
，
常
不
敢
據
實
陳
述
，
且
為
了
避
免
重

複
訊
間
，
造
成
對
受
害
者
的
二
度
傷
害
，
所
以
有

此
規
定
。

第
三
章
安
置
、
保
護
部
分
》
主
要
內
容

有
ω
教
育
部
應
頒
布
有
關
中
、
小
學
中
途
輯
學
學

生
通
報
辦
法
，
因
中
輯
學
生
往
往
是
成
為
雛
妓
的

高
危
險
群
。
ω
主
管
機
關
應
設
立
關
懷
中
心
(
或

委
託
民
聞
機
構
設
立
)
、
緊
急
收
容
中
心
、
短
期

收
容
中
心
及
中
途
學
校
等
單
位
，
提
供
緊
急
庇

護
、
諮
詢
、
連
繫
、
安
置
、
輔
導
、
教
育
或
其
他

協
助
。
其
中
中
途
學
校
的
設
置
規
定
「
應
聘
請
社

工
、
心
理
、
特
殊
教
育
等
專
業
人
員
提
供
特
殊
教

育
」
'
這
是
因
為
受
害
的
兒
童
或
少
年
其
本
身
特

質
有
別
於
一
般
學
生
，
所
以
無
法
依
照
正
常
學
制

中
的
內
容
加
以
教
導
，
而
當
偏
重
於
技
藝
教
育
，

讓
她
們
能
學
到
一
技
之
長
.
，
更
重
要
的
是
必
須
透

過
專
業
人
昌
〔
進
行
心
理
輔
導
與
人
格
重
建
，
使
她

們
在
觀
念
上
能
有
所
轉
變
，
日
後
不
再
從
事
這
種

行
為
﹒
'
至
於
中
途
學
校
學
生
之
學
籍
「
應
分
散
設

於
普
通
學
校
，
畢
業
證
書
應
由
該
普
通
學
校
發

給
」
'
以
避
免
標
籤
化
。
ω
規
定
整
個
安
置
保
護

的
流
程
。
大
致
情
形
如
下.. 

當
查
獲
或
發
現
從
事

性
交
易
或
有
從
事
之
處
的
兒
童
或
少
年
時
，
應
即

通
知
主
管
機
關
指
源
專
業
人
員
陪
同
兒
童
或
少
年

進
行
加
害
者
的
指
認
及
必
要
的
訊
悶
，
並
肝
、
二
十 期二十七第刊季展發區社-191一月二十年四十入國民華中



四
小
時
內
移
送
緊
急
收
容
中
心
﹒
'
緊
急
收
容
中
應

於
{
F
Z且起
七
十
二
小
時
內
，
提
出
報
告
，
如
豎
一
詞
法

院
裁
定
﹒
，
除
非
該
兒
童
或
少
年
顯
無
從
事
性
交
易

或
從
事
之
虞
者
及
有
特
殊
事
由
致
不
宜
安
置
於
短

期
收
容
中
心
者
，
法
院
應
裁
定
將
兒
童
或
少
年
交

付
主
管
機
關
安
置
於
短
期
收
容
中
心
﹒
，
此
時
主
管

機
關
應
於
二
週
至
一
個
月
內
，
向
法
院
提
出
觀
察

輔
導
報
告
及
建
議
處
過
方
式
，
並
聲
請
法
院
裁

{
芋
，
法
院
依
審
理
之
結
果
，
認
為
該
兒
童
或
少
年

有
從
事
性
交
易
者
，
應
裁
定
將
其
安
置
於
中
途
學

校
，
施
予
二
年
的
特
殊
教
育
(
詳
見
本
條
例
第
十

五
、
十
六
、
十
七
、
十
八
條
)

第
四
章
罰
則
部
分
，
主
要
係
對
加
害
者
依

對
象
的
不
同
而
規
定
其
相
應
刑
度
。
重
點
包
括
ω

刑
事
制
裁
皆
採
「
非
告
訴
乃
論
」
。

ω
對
嫖
客
處

以
徒
刑
，
併
科
罰
金
，
且
經
判
決
確
定
者
，
應
接

受
主
管
機
關
的
輔
導
教
育
。
ω
對
人
口
販
子
、
妓

女
戶
、
逼
良
為
娟
者
及
拍
攝
、
製
造
、
散
布
、
販

賣
色
情
物
品
者
或
利
用
媒
體
刊
登
或
播
送
廣
告
以

引
誘
、
媒
介
、
暗
示
使
人
為
性
交
易
者
，
除
採

「
重
徒
刑
」
以
收
嚇
阻
作
用
外
，
併
科
以
「
高
罰

金
」
'
以
增
加
業
者
的
風
險
及
其
成
本
，
且
經
判

刑
確
定
者
，
主
管
機
關
應
公
告
其
姓
名
、
照
片
及

判
決
要
旨
。
例
如
第
二
十
四
條
第
一
項
規
定
「
以

強
暴
、
脅
迫
、
藥
劑
、
詐
術
、
催
眠
術
或
其
他
違

反
本
人
意
願
之
方
法
，
使
未
滿
十
八
歲
之
人
為
性

交
易
者
，
處
五
年
以
上
有
期
徒
刑
，
得
併
科
新
臺

幣
二
百
萬
元
以
下
罰
金
」
第
三
項
「
以
犯
前
項
之

罪
為
常
業
者
，
處
無
期
徒
刑
或
十
年
以
上
有
期
徒

刑
，
應
併
科
新
臺
幣
一
千
萬
元
以
下
罰
金
斤
，
又

第
二
十
六
條
，
因
強
迫
兒
童
或
少
年
賣
淫
，
或
人

口
買
賣
，
而
故
意
殺
害
被
害
人
，
或
因
而
致
被
害

人
於
死
者
，
處
死
刑
﹒
'
致
重
傷
者
，
處
無
期
徒

刑
。
ω
公
務
員
或
經
選
舉
產
生
之
公
職
人
員
犯
本

條
例
之
罪
，
或
包
庇
他
人
犯
本
條
例
之
罪
者
，
依

各
該
條
項
之
規
定
，
加
重
其
刑
至
二
分
之
一
(
第

三
十
條
)
。
這
是
因
為
過
去
有
許
多
公
務
員
或
民

選
公
職
人
員
利
用
職
務
介
入
色
情
媒
介
，
危
害
社

會
尤
大
，
因
此
依
刑
法
規
定
，
加
重
二
分
之
一
的

刑
責
。第

五
章
附
則
部
分
，
規
定
本
條
例
施
行
細

則
由
中
央
主
管
機
關
(
即
內
政
部
)
訂
定
之
及
本

條
例
自
公
布
日
施
行
。

.L>. 

參
、

「
兒
童
及
少
年
性

交
易
防
制
條
例
」

特
色
分
析

一
、
本
條
例
為
一
特
別
法
.. 

對
於
雛
妓

問
題
的
防
制
，
是
否
需
要
訂
定
特
別
法
呢
?
從
法

學
者
的
角
度
而
昔
日
，
通
常
是
不
願
見
到
特
別
刑
法

過
於
浮
濫
的
，
因
為
特
別
法
的
無
限
制
肥
大
，
會

破
壞
刑
法
的
平
衡
性
，
導
致
法
律
體
系
的
紊
亂
。

當
特
別
法
過
於
膨
脹
時
，
在
實
務
運
作
上
難
免
會

產
生
法
條
競
合
的
問
題
。
例
如
刑
法
上
規
定
，
姦

淫
十
四
歲
以
下
之
女
子
為
準
強
姦
罪
，
姦
淫
十
四

歲
至
十
六
歲
之
間
者
則
屬
姦
淫
幼
女
罪
，
其
刑
度

皆
較
本
條
例
為
重
，
但
須
告
訴
乃
論
，
本
特
別
法

雖
然
優
先
適
用
，
而
且
無
須
告
訴
乃
論
，
但
卻
處

罰
較
輕
。
當
被
害
人
提
出
告
訴
時
，
也
就
產
生
基

本
法
與
特
別
法
條
競
合
的
現
象
。
在
此
種
情
況

下
，
究
竟
應
優
先
適
用
特
別
法
，
抑
是
回
歸
到
刑

法
適
用
重
罰
?
由
於
二
者
刑
度
相
差
甚
大
，
承
審

法
官
雖
有
自
由
裁
量
之
權
，
但
面
對
兩
種
不
同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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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律
，
在
認
知
與
判
斷
上
恐
怕
多
少
會
產
生
一
些

爭
議
。不

過
，
在
特
殊
情
況
或
條
件
下
，
特
別
法
也

有
它
訂
定
的
必
要
性
，
法
務
部
常
務
次
長
姜
豪
先

生
即
會
就
「
解
決
雛
妓
問
題
，
應
否
立
法
取
締
」

此
一
議
題
提
出
法
務
部
的
見
解
，
論
點
精
間
，
一

針
見
血.. 

付
雛
妓
之
存
在
嚴
重
影
響
兒
童
、
少
年
身
心

之
健
全
發
展
及
國
家
之
形
象
，
現
行
「
兒
童
福
利

法
」
與
「
少
年
福
利
法
」
並
非
針
對
雛
妓
問
題
而

設
，
且
二
法
規
範
對
象
不
同
，
立
法
目
的
亦
有
區

別
，
如
僅
因
雛
妓
問
題
而
將
二
法
中
有
關
之
事
項

如
主
管
機
關
得
獨
立
告
訴
及
對
犯
罪
加
重
其
刑

(
「
兒
童
福
利
法
」
第
四
十
三
條
參
照
)
等
，
強

為
一
致
之
規
定
，
恐
將
破
壞
各
該
法
律
之
完
整

性
。
至
現
行
刑
法
中
關
於
雛
妓
事
件
可
資
適
用
之

規
定
，
在
處
罰
嫖
客
之
第
二
百
二
十
一
條
第
二

項
、
第
二
百
二
十
四
條
第
二
項
、
第
二
百
二
十
七

條
等
罪
均
須
告
訴
乃
論
.
，
在
處
罰
妓
院
老
閥
、
人

口
販
子
之
第
二
百
三
十
一
條
又
以
「
良
家
婦
女
」

為
梢
成
要
件
，

凡
此
均
足
以
增
加
實
務
之
不
便
而

造
成
制
裁
雛
妓
犯
罪
之
障
礙
﹒
，
另
外
較
常
見
之
父

母
押
寶
子
女
為
倡
行
為
，
因
係
父
母
自
毀
家
庭
，

刑
法
第
二
百
四
十
條
及
第
二
百
四
十
一
條
之
規

定
，
於
此
並
無
適
用
之
餘
地
.
，
第
二
百
九
十
八
條

雖
可
資
引
用
，
但
亦
須
告
訴
乃
論
，
而
衡
諸
實

惰
，
鮮
少
有
對
自
己
父
母
提
出
告
訴
者
，
本
部
為

防
杜
雛
妓
，
前
曾
在
刑
法
修
正
草
案
第
二
百
三
十

三
條
第
一
項
增
列
「
容
的
自
」
、
「
媒
介
」
之
犯
罪

態
樣
，
第
二
百
九
十
六
條
第
一
、
二
項
增
列
「
意

圖
使
婦
女
或
依
法
令
、
契
約
應
受
扶
助
、
養
育
、
或

保
護
之
人
為
狠
褻
之
行
為
或
姦
淫
而
和
賣
或
質

押
」
及
「
收
一
笠
、
媒
介
、
藏
匿
前
項
被
和
賣
、
質

押
人
或
使
之
隱
匿
」
之
處
罰
(
均
非
告
訴
乃
論
之

罪
)
，
惟
因
該
修
正
草
案
內
容
達
二
百
餘
條
，
何

時
能
完
成
立
法
程
序
尚
難
預
料
。

口
為
維
護
善
良
風
俗
及
保
護
國
家
幼
苗
，
有

效
防
杜
雛
妓
問
題
，
實
屬
刻
不
容
緩
，
但
為
全
面

有
效
防
杜
雛
妓
問
題
，
僅
賴
修
正
、
或
增
列
刑
罰
規

定
，
恐
未
能
克
盡
全
功
，
仍
有
賴
於
預
防
、
教

育
、
官
一
導
、
救
援
、
安
置
保
護
、
訴
訟
程
序
輔
導

等
各
方
面
配
合
始
能
奏
效
。
故
似
宜
將
各
該
防
杜

措
施
納
入
特
別
法
，
成
為
完
整
之
法
典
，
或
可
達

成
人
民
期
待
及
落
實
政
策
之
需
求
。

已
復
徵
諸
外
國
立
法
例
，
針
對
防
杜
雛
妓
，

日
本
、
丹
麥
、
南
非
、
馬
來
西
亞
、
泰
國
、
香

港
、
波
利
維
亞
等
國
家
或
地
區
均
制
定
有
特
別

法
，
以
有
效
處
理
此
問
題
.
，

另
美
國
、
德
國
、
比

利
時
、
奧
地
利
、
澳
大
利
亞
、
大
韓
民
國
等
國
則

因
察
覺
單
靠
刑
法
無
法
有
效
解
決
雛
妓
問
題
，
乃

於
刑
法
之
外
，
另
訂
定
特
別
法
。
因
之
，
制
定
防

杜
雛
妓
問
題
之
特
別
法
應
屬
符
合
世
界
潮
流
。

(
見
立
法
院
公
報
第
八
十
三
卷
第
六
十
二
期
)
由

此
可
見
，
本
特
別
法
的
制
定
，
主
要
係
基
於
雛
妓

氾
濫
的
嚴
重
事
實
，
並
彌
補
現
行
法
規
之
不
足
，

而
且
此
舉
也
合
乎
民
意
的
期
望
與
世
界
的
潮
流
，

所
以
它
的
單
獨
立
法
之
必
要
性
是
無
庸
置
疑
的
。

然
而
，
既
然
木
條
例
是
在
一
特
殊
背
景
下
所

制
定
的
特
別
法
，
那
麼
它
便
只
是
一
過
渡
性
的

法
，
等
到
雛
妓
大
量
減
少
或
問
題
解
決
之
時
，
即

可
廢
止
，
而
回
歸
刑
法
。

二
、
本
條
俐
在
防
制
工
作
方
面
，
從
事

前
的
預
防
宣
導
、
事
中
的
救
援
、
安
置
保
護
到
事

後
的
輔
導
教
育
及
對
加
害
雛
妓
者
的
處
罰
，
可
謂

前
後
一
貫
、
架
構
完
整
，
這
是
結
合
民
間
福
利
團

體
如
勵
馨
基
金
會
、
行
政
單
位
、
學
術
界
與
立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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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
員
等
集
思
廣
益
的
成
果
。
由
於
本
條
例
的
制
定

公
布
，
使
得
政
府
有
法
可
循
，
人
民
有
明
確
的
法

的
認
知
，
相
信
對
雛
妓
的
防
制
必
能
發
揮
實
質
的

功
效
。
但
是
我
們
也
要
了
解
，
社
會
的
淨
化
、
人

性
的
提
升
憑
藉
許
多
因
素
弘
許
多
努
力
，
立
法
只

是
其
中
之
一
途
，
何
況
立
法
童
在
達
到
嚇
阻
作

用
，
如
果
無
法
改
變
社
會
的
價
值
觀
及
消
費
型

態
，
還
是
很
難
看
到
立
法
的
績
效
的
。

三
、
本
條
例
中
有
許
多
眼
制
條
款
，
這

是
對
行
政
部
門
的
約
束
與
要
求
，
如
第
三
條
規
定

法
務
、
教
育
、
衛
生
、
國
防
、
新
聞
、
經
濟
、
交

通
等
相
關
單
位
應
於
本
條
例
施
行
後
六
個
月
內
訂

定
教
育
宣
導
等
防
制
辦
法
，
主
管
機
關
(
中
央
為

內
政
部
、
省
市
為
社
會
處
局
、
縣
市
為
縣
市
政

府
)
應
於
本
條
例
施
行
後
六
個
月
內
會
向
前
項
相

關
單
位
成
立
兒
童
及
少
年
性
交
易
防
制
之
督
導
會

報
，
定
期
公
布
並
檢
討
教
育
宣
導
、
救
援
、
加
害

者
處
罰
、
安
置
保
護
之
成
果
.
，
又
第
六
條
規
定

「
法
務
部
與
內
政
部
應
於
本
條
例
施
行
後
六
個
月

內
，
指
定
一
附
屬
機
關
成
立
檢
警
之
專
責
任
務
編

組
，
負
責
全
國
性
有
關
本
條
例
犯
罪
之
偵
察
工

作
斤
，
又
第
八
條
規
定
「
法
務
部
與
內
政
部
，
應
於

本
條
例
施
行
後
六
個
月
內
訂
定
獎
懲
辦
法
，
激
勵

救
援
及
偵
辦
工
作
」
，
又
第
十
二
條
規
定
「
為
兒

脫
離
家
庭
之
未
滿
十
八
歲
兒
童
或
少
年
淪
入
色
情

場
所
，
主
管
機
關
應
於
本
條
例
施
行
後
六
個
月
內

設
立
或
委
託
民
間
機
構
設
立
關
懷
中
心
，
提
供
緊

急
庇
護
、
諮
詢
、
連
繫
或
其
他
必
要
措
施
行
，
又

第
十
三
條
規
定
「
市
、
縣
(
市
可
主
管
機
關
應
於

本
條
例
施
行
後
六
個
月
內
，
設
置
專
門
安
置
從
事

性
交
易
或
有
從
事
之
虞
之
兒
童
或
少
年
之
緊
急
收

容
中
心
及
短
期
收
容
中
心
斤
，
又
第
十
四
條
規
定

「
教
育
部
與
內
政
部
應
於
本
條
例
施
行
後
一
年

內
，
聯
合
協
調
省
市
主
管
機
關
共
同
設
置
專
鬥
從

事
性
交
易
之
兒
童
或
少
年
之
中
途
學
校
」
.
，
又
第

三
十
八
條
規
定
「
本
條
例
施
行
細
則
，
由
中
央
主

管
機
關
於
本
條
例
公
布
後
六
個
月
內
訂
定
之
」
。

以
上
對
行
政
機
關
的
限
時
要
求
都
有
明
文
規
定
，

目
的
不
外
是
借
此
督
促
落
實
雛
妓
防
制
的
工
作
，

以
免
執
行
時
因
循
塞
責
，
延
右
時
日
，
致
使
良
法

美
意
流
於
形
式
。

四
、
本
條
例
在
刑
事
處
罰
方
面
，
與
目

前
刑
法
不
同
的
是
採
非
告
訴
乃
論
罪
，
即
必
須
用

公
訴
罪
處
理
，
這
是
一
個
很
大
的
變
革
，
也
是
本

法
的
重
要
特
色
。
影
響
所
及
，
對
嫖
客
的
處
罰
較

輕
，
但
相
對
加
重
對
人
口
販
子
等
的
罰
度
。
何
以

對
嫖
{
各
減
輕
罰
責
呢
?
考
量
的
因
素
有
幾
點
，
首

先
，
臺
灣
為
非
禁
搞
國
家
，
而
嫖
妓
行
為
屬
於
交

易
，
其
次
，
對
於
嫖
雛
妓
者
，
雖
可
依
據
刑
法
第

二
百
二
十
一
條
第
二
項
準
強
姦
罪
、
第
二
百
二
十

七
條
姦
淫
幼
女
罪
論
之
，
惟
因
刑
度
過
重
，
實
務

上
往
往
不
予
判
刑

，
加
上
須
告
訴
乃
論
，
縱
使
嫖

客
有
姦
淫
行
為
都
採
和
解
，
因
而
未
收
處
罰
實

效
﹒
，
更
何
況
本
條
例
既
對
嫖
客
，
除
非
告
訴
乃
論
，

若
再
從
重
量
刑
，
只
怕
會
引
起
很
大
的
反
彈
，
而

且
如
因
法
網
嚴
密
，
造
成
監
獄
人
滿
為
患
、
無
法

容
納
的
後
遺
症
，
反
倒
會
衍
生
出
新
的
問
題
來
。

所
以
，
雖
說
本
條
例
對
嫖
客
的
處
罰
較
刑
法
為

輕
，
但
卻
能
達
到
處
罰
的
目
的
，
其
立
法
旨
意
是

正
確
的
。
至
於
何
以
又
加
重
對
人
口
販
子
等
的
罰

度
呢
?
這
是
由
於
現
行
法
對
於
老
鴨
、
人
口
販
子

的
處
罰
太
輕
(
刑
度
為
五
年
以
下
，
但
實
務
上
往

往
只
判
刑
數
月
或
一
年
)
，
且
犯
罪
客
體
又
以

「
良
家
婦
女
」
為
構
成
要
件
，
造
成
對
制
裁
雛
妓

犯
罪
的
障
礙
，
顯
示
現
行
法
確
有
不
足
之
處
，
加

上
刑
法
修
正
曠
日
費
時
，
緩
不
濟
急
，
因
此
，
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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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
有
效
遇
止
日
銓
嚴
重
的
雛
妓
問
題
，
加
重
對
人

口
販
子
等
的
罰
度
是
有
其
必
要
性
的
。

五
、
本
條
例
在
處
罰
方
面
，
基
本
上
是

採
取
重
罰
政
策
，
尤
其
針
對
老
鴨
、
妓
女
戶
、
人

口
販
子
及
逼
良
為
娟
者
，
除
徒
刑
外
，
得
併
科
以

高
額
罰
金
，
甚
至
經
判
刑
確
定
者
，
主
管
機
關
應

公
告
其
姓
名
、
照
片
及
判
決
要
旨
，
此
舉
用
意
即

在
以
重
罰
為
手
段
，
達
到
根
絕
雛
妓
的
目
的
，
這

是
本
條
例
的
主
要
精
神
所
在
。
在
此
一
精
神
基
礎

之
下
，
對
於
加
害
雛
妓
者
有
明
確
的
處
罰
規
定
，

例
如.. 

刑
法
第
二
百
三
十
一
條
規
定
，
意
圖
營

利
、
引
誘
或
容
留
良
家
婦
女
與
他
人
姦
淫
者
，
處

三
年
以
下
有
期
徒
刑
，
得
併
科
罰
金
。
此
一
條
文

和
本
條
例
第
二
十
三
條
第
一
項
「
引
誘
、
容
留
、

媒
介
、
協
助
、
或
以
他
法
，
使
未
滿
十
八
歲
之
人

為
性
交
易
者
，
處
一
年
以
上
七
年
以
下
有
期
徒

刑
，
得
併
科
新
臺
幣
一
百
萬
元
以
下
罰
金
」
暨
第

二
項
「
意
圖
營
利
而
犯
前
項
之
罪
者
，
處
三
年
以

上
十
年
以
下
有
期
徒
刑
，
應
併
科
新
臺
幣
五
百
萬

元
以
下
罰
金
」
之
規
定
相
比
較
，
明
顯
的
將
刑
度

提
高
了
，
年
齡
也
較
確
定
，
這
是
本
條
例
有
進
於

刑
法
的
地
方
，
也
是
現
今
刑
法
值
得
修
正
之
處
。

因
為
老
鴨
、
妓
女
戶
和
人
口
販
子
從
雛
妓
身
上
一

年
可
獲
得
數
千
萬
的
暴
利
，
所
以
必
須
經
由
重

罰
、
重
刑
以
阻
斷
供
應
面
，
庶
幾
雛
妓
問
題
方
能

逐
漸
減
少
。

肆

五
口

、
古
有μ

、

是士
μρ口

由
實
務
經
驗
中
發
現
，
對
於
從
娟
不
幸
少
女

的
救
援
、
安
置
與
保
護
，
法
令
缺
失
一
直
是
無
法

有
效
展
開
的
重
大
原
因
，
如
今
「
兒
童
及
少
年
性

交
易
防
制
條
例
」
已
經
通
過
實
施
，
可
說
法
的
依

據
問
題
初
步
解
決
了
，
再
來
就
是
如
何
讓
它
落
實

的
執
行
問
題
，
這
有
賴
全
民
凝
聚
共
識
，
一
起
來

參
與
、
推
動
，
使
得
雛
妓
問
題
徹
底
根
除
，
以
洗

刷
台
灣
「
色
情
王
國
」
的
惡
名
，
這
是
筆
者
所
衷

心
期
盼
的
。

(
本
文
作
者
現
任
台
灣
新
竹
少
年
監
獄
典

獄
長
暨
中
央
警
官
學
校
兼
任
副
教
授
)

θ 

北

享
年
關

'1'裹
專

線

蟲

﹒
少
年
關
懷
專
線
代
表
號.. 
五
四
五
一

.
少
年
保
護
方
面

L

被
虐
待
及
毆
打
﹒
.

見
少
保
護
專
線
七
O
四
八
五
八
五

立
被
強
暴
﹒
.

現
代
婦
女
基
金
會
五
O
六
三
O
五
九

丘
性
虐
待
或
有
從
娟
危
機
少
女
保
護
﹒
.

婦
女
救
援
基
金
會

O
八
O

二
三
九
五
九
五
﹒

三
九
二
九
五
九
五

勵
馨
社
會
福
利
事
業
基
金
會
三
七
五
九
五
九
五

善
牧
修
女
會
九
三
一
一
六
五
四

4

未
婚
媽
媽.. 

天
主
教
福
利
會
三
二

O
芸
芸
一

生
命
線
五
O
五
九
五
九
五

且
已
無
依
少
年
安
置
﹒
.

台
北
市
社
會
局
第
六
科
七
二
O
六
五
O
七

.
性
教
育
諮
詢

L

榮
總
王
大
夫
專
線
八
七
一
九
四
九
四

立
性
病
防
治
所
諮
詢
專
線
三
七
一
九
九
一
九

丘
衛
生
署
防
疫
處
愛
滋
病
諮
詢
專
線
三
九
六
二
八
四
七

.
法
律
問
題
方
面

L

法
律
諮
詢
七
二
五
六
三
川
八

立
檢
舉
電
話
﹒
.

雛
妓
救
援
專
線
。
八
O
!
二
三
九
五
九
五

檢
舉
不
良
場
所
放
任
少
年
出
入
、
僱
用
少
年
.. 

少
警
隊
五
五
三
O

一
四
四

O 
O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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